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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

项豁免履行相关义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持续督导机构”）

作为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或“上市公司”）2019 年配

股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保荐机构，承担城发环境日常督导职责。现城发环境收到

其全资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的联合中标通知书，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持续督导机构对城发环境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

行相关义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和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为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城发环境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2.43%）

间接持有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51%股权，因此城发环境与洛阳城市

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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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 

2020 年 12 月 22 日，国信国际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城发环境全资

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发来中标通知书，确定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洛阳城市建设勘

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滑县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

目 工 程 总 承 包 中 标 人 （ 招 标 编 号 ： GXTC-A1-2031129 ， 项 目 编 号 ：

M4101000065000505084），其中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

关联方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中标金额为 2357 万元，

滑县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主体为滑县城市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根据约定，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部分（建安工程施工及设

备采购）为 2225 万元，关联方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部分（勘

察设计）为 132 万元。 

预计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 2357 万元，约占城发环境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 0.71%。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4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公开

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时，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豁

免按照本章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关联交易即属于上市公司因公开招标行为

导致的关联交易，符合豁免条件。根据上市规则的要求，城发环境已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递交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相关义务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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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对城发环境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以及豁免履行相关义务的

情况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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